晋爆局函〔2009〕19号

关于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三项行动”

和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民爆物品生产、经营企业：

今年以来，根据国家、行业和省政府的安排部署，相继开展了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专项整治工作。经过宣传发动、企业自查和当地县级政府排查摸底，现在进入了省、市、县三级联动分类整治阶段。国家检查组对省内4家雷管生产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省内三级联动检查组对全省所有民爆生产企业和生产点进行了全面检查。各级检查组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提出了意见和整改要求。现就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三项行动”和专项整治工作以及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如下：

一、按照“三项行动”提出的治理重点和专项整治方案提出的检查内容，特别是对检查组提出的问题，要认真加以梳理，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落实整改资金，限期整改落实。凡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积极向主管部门汇报反映，同时制定严格的应对措施，加强监管，确保安全生产。整改落实情况按要求上报，并报送当地安监部门。各企业（包括子公司或分公司）的整改情况务于7月31日前报我局。

二、根据国家和行业的要求，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完善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时修订工艺、安全、操作三大规程。特别是定员定量和工序岗位标牌要符合行业的要求和企业的现状。生产企业要增加对硝酸铵包装袋处理以及回收清理洒落硝酸铵的管理制度，同时严格执行并做好原始记录，防止在硝酸铵管理上出现漏洞。

三、再次强调各经营企业要建立民爆物品用户档案。根据政府专项整治和关停并转的要求，即时对用户档案内容加以变更或删除，确保民爆物品向具有资质的合法用户销售，坚决杜绝在销售环节出现漏洞。

各企业在民爆物品销售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规范经营，严格履行有关手续，严格执行民爆物品销售备案制度，坚决杜绝各类违规现象的发生。 

四、各生产企业（包括生产点）在技术改造实施过程中，凡是淘汰或报废的生产线及设备处理，必须按照《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报废生产线销爆处理安全管理规程》的规定和程序，提出申请和方案报我局组织经专家评审通过后，由有资质的销爆工程施工单位实施，确保销爆处理过程的安全。

部分经营企业未达标的民爆物品仓库必须在10月底前整改到位，凡届时仍未完成的将取消其民爆物品销售资格。

五、根据工信部《关于开展2009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通知》（工信厅安〔2009〕94号，可登录工信部网站查询）的要求，6月份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各企业可结合当前的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丰富多样、富有成效的活动。这里强调的一点是，在“安全生产月”的第3周期间，各企业（包括生产点）必须开展一次应急预案演练，要求全员参与（包括参加演练和参加观摩）。演练要留有影像记录。各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的文字总结（包括电子版）连同演练影像资料务于6月30日前报我局，电子版可直接发到我局邮箱。

六、各企业的《民爆物品生产许可证》、《民爆物品销售许可证》明年到期，届时将换发新的证照，与此相应的新一轮安全评价即将开始。对此，各企业要有充分的准备。首先按照《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089-2007）和最新版本的《管理规程》的规定加以整改完善，其次做好接受安全评价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保证届时能够顺利换证。

各企业在专项整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可及时向我局报告。

二○○九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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